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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101 年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典範團隊」 

選拔活動辦法 

民國 101 年 2 月 1 日 

壹、 目標 

一、 選拔全國國民中小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具創新特色之典範團隊。 

二、 促進全國國民中小學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特色，發展多元及具

學校特色之創新教學模式。 

三、 鼓勵全國國民中小學透過資訊科技進行跨校或跨國教師互動及合

作教學，分享教學與學習經驗，經營跨校教師社群。 

 

貳、 活動日程 

 

日期 工作內容 參與人員 

6 月 15 日前 
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辦理縣內選

拔，並於 6/15 前函送參選團隊名單 
縣市及參選團隊 

6 月 27 日 辦理說明會、抽籤決定各團隊序號 縣市及參選團隊 

8月 20至 27日 參選團隊線上報名及成果資料上傳 參選團隊 

8 月 31 日至 

9 月 14 日 
初選階段（線上審核成果資料） 審查委員 

9月 17至 19日 公告進入複選名單  

10 月 8 至 9 日 複選階段（團隊簡報與答詢） 
參選團隊 

審查委員 

 

參、 參選須知 

一、 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 

(一) 依據本部規定團隊數自行選拔（或指派）學校團隊，並於民國

101 年 6 月 15 日前函送推薦名單。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可

推薦團隊數為：新北市（8~12）、臺北市（6~9）、臺中市（8~12）、

臺南市（7~11）、高雄市（8~12）、宜蘭縣（2~4）、桃園縣（7~11）、

新竹縣（2~3）、苗栗縣（2~4）、彰化縣（5~8）、南投縣（3~5）、

雲林縣（3~5）、嘉義縣（2~3）、屏東縣（4~6）、臺東縣（2~4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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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（2~3）、澎湖縣（1~2）、基隆市（2~3）、新竹市（2~3）、

嘉義市（2~3）、金門縣（1~2）、連江縣（1~2）。 

(二) 上述團隊數中，須包含國中團隊至少 1 隊。 

(三) 協助並輔導所屬團隊參與初選與複選活動。 

(四) 所屬學校參選團隊聘請學者專家所需出席費及交通費（核實支

付）、教案設計撰稿費、教學影片、動畫媒體等製作費、教材或

圖片版權費、教學觀摩鐘點費、成果報告撰稿費、創新教學模

式徵選審查費、團隊活動成員差旅費（核實支付）等本計畫執

行所需相關費用得由本部「發展並推廣各校在教學上應用資訊

科技的特色與典範」計畫補助經費支應。 

 

二、 參選團隊 

(一) 團隊組成 

1. 每組團隊應由 6 位（含）以上成員組成。 

2. 各直轄市及縣(市)推派之學校若曾獲選 98-100 年優勝團

隊者，其成員重複人數不得超過 1/3（含）以上（若 11

班以下之小型學校不得重複 1/2（含）以上），且參選內

容不與曾獲選內容重複(建議指出差異處)。 

(二) 報名資訊 

1. 網址：http://isp.moe.edu.tw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

計畫專區。 

2. 聯絡人： 

（1） 教育部電算中心： 

許雅婷（02-77129059，yaitinghsu@mail.moe.gov.tw） 

（2） 新竹市教育網路中心： 

鄧拔銓主任（03-5249617*205，dbc@hc.edu.tw）、 

張翠容老師（03-5249617*206，arung@hc.edu.tw）。 

3. 本活動區分為國小組與國中組，2 組分開評分。 

4. 參與選拔活動之所有資料皆須以創用 CC「姓名標示-非

商業性-相同方式分享（3.0 版臺灣）」標示授權。 

(三) 各階段評選工作及內容 

1. 初選階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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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時間：民國 101 年 8 月 20 至 27 日中午 12 時。 

（2） 工作：線上報名及成果資料上傳。 

2. 複選階段 

（1） 時間：民國 101 年 10 月 8 至 9 日。 

（2） 地點：新竹市教育網路中心。 

（3） 工作： 

A. 團隊簡報 10 分鐘，委員提問 10 分鐘（統問統

答），團隊答詢 10 分鐘。 

B. 團隊自行準備紙本簡報資料 5 份（內容請依評選

項目順序呈現），並於報到時繳交予承辦單位，

活動結束後再請自行領回。 

(四) 成果檔案內容 

1. 簡報：檔案格式不拘，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30Mb。 

2. 教學歷程影片：wmv 格式，時間不得超過 10 分鐘，檔

案大小不得超過 100Mb。 

3. 成果報告：PDF 檔，請依據下列大綱（標題順序撰寫，

並與上傳之數位教學資源連結，總頁數不得超過 50 頁

（含附件），字體大小為 12pt；字元間距為標準間距；行

距為 25pt；邊界範圍上下左右各為 2cm。 

（1） 簡介 

（2） 教學模式 

（3）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（需註明學習領域、對應課綱能

力指標） 

（4） 與現有資訊設備及數位資源整合程度（須標示資料來

源） 

（5） 成效評估 

（6） 團隊運作模式與歷程（含團隊成員心得分享）  

4. 數位資源：成果相關數位資源檔案。 

三、 評審委員 

(一) 各階段評選 

1. 初選 

（1） 時間：民國 101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4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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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工作： 

A. 線上資料審核。 

B. 針對各參選團隊成果檔案，依評選項目、配分及

說明評分。 

C. 擇優選拔 30 組進入複選（可視實際情況調整，

國中組及國小組合併計算）。 

D. 平均分數低於 70 分、逾期繳交、資料不齊及格

式不符者，不得進入複選。 

2. 複選 

（1） 時間：民國 101 年 10 月 8 至 9 日。 

（2） 地點：新竹市教育網路中心。 

（3） 工作： 

A. 針對各參選團隊成果檔案、報告及問答情形，依

評選項目、配分及說明評分。 

B. 擇優選拔 20 組成為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

用典範團隊」優勝團隊。（實際獲選隊數可視實

際情況調整，國中組及國小組合併計算）。 

四、 評選項目、配分及說明 

 

序號 評選項目 配分 

1 

教學模式創新程度 
-具備創新教學的設計理念，有效培養學生關鍵能力並

有推廣價值 
20 

2 

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
-結合七大學習領域、適合教學現場使用、能運用現有

團隊開發之教學資源、具備有效教學策略、能有效培

養學生關鍵能力 

10 

3 

與現有資訊設備及數位資源整合程度 
-有效利用現有資訊設備，並結合某個學習領域的某個

區塊（或範圍）現有數位資源，達成完整學習成效，

並彙整（或開發） 全國師生需要的教學（學習）數位

資源 

35 

4 

成效評估 
-包含具體的評估方法、結果與討論（是否有效培養學

生關鍵能力、關注到個別化的需要和學習） 
15 

5 團隊運作模式與歷程 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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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評選項目 配分 

-包含團隊運作的模式、完整團隊發展及歷程報告、創

新跨校或跨國合作與社群經營 

 合計 100 

 

 

肆、 獎勵方式 

一、 完成複選階段報告之團隊及相關人員，得由所屬直轄市及縣（市）

政府予以敘獎鼓勵。 

二、 優勝團隊成員將由本部頒發團體獎狀乙紙；績優縣市頒發績優縣

市獎狀乙紙（績優縣市將由本部依據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優

勝團隊數決定）；承辦縣市（新竹市）頒發感謝狀乙紙。 

 

伍、 其他 

一、 活動場地備有筆記型電腦、單槍投影機及投影布幕供參選團隊展

示成果資料，其餘資訊設備請團隊自行準備。 

二、 團隊報告全程錄影（不含委員提問與團隊回答），並於活動結束後

公開於網路上供全國國民中小學教師觀摩。 

三、 優勝團隊應配合本部參與相關會議及研習活動，分享推動經驗與

成果，並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後設資料（meta-data）著錄及上傳

至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工作。 

四、 各團隊參與情形將列為本（101）年度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資

訊教育考核及下（102）年度補助經費考量依據；未能依規定完成

成果資料上傳之團隊應於年底結案時繳回所有補助款項。 

五、 本活動辦法未竟事宜，將另行公告於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

（http://isp.moe.edu.tw）計畫專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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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一、 98 年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典範團隊」優勝團隊 

苗栗縣竹南鎮竹興國民小學、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、臺北市中正區忠義國民

小學、臺南市學甲國民小學、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、苗栗縣苗栗市福星國民小學、

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、新北市深坑區深坑國民小學、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民小

學、臺南市關廟區深坑國民小學。 

二、 99 年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典範團隊」優勝團隊 

新竹縣竹北市十興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附設實

驗國民小學、苗栗縣公館鄉公館國民小學、高雄市五甲區新甲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立

國語實驗小學、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民小學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高

雄市三民區獅湖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大義國民中學、桃園

縣楊梅鎮高榮國民小學、高雄市楠梓區莒光國民小學、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民小

學、高雄市三民區博愛國民小學、臺北市大同區蓬萊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永康區勝利

國民小學、高雄市鼓山區內惟國民小學、臺南市後壁區新嘉國民小學、臺南市安南

區海東國民小學。 

三、 100 年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典範團隊」優勝團隊 

(一) 國中組：新竹縣立仁愛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立大橋國民中學、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、

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、桃園縣立東安國民中學。 

(二) 國小組：高雄市大寮區山頂國民小學、基隆市信義區中興國民小學、高雄市苓雅區

苓洲國民小學、嘉義市興安國民小學、高雄市三民區河濱國民小學、基隆市安樂區

長樂國民小學、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民小學、臺北市中正區忠義國民小學、高雄市

阿蓮區阿蓮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、臺東縣臺東市東海國民小學、高

雄市前鎮區樂群國民小學、苗栗縣苑裡鎮蕉埔國民小學、臺中市潭子區東寶國民小

學、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民小學、新竹市北區載熙國民小學。 

 


